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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韩国大气污染
治理的主要经验

文 陈 妍

一、日韩大气污染防治的法律和
相关政策
（一）日本：以“保护人体健康”为

唯一目标修订各项法令

日本自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开
始，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出现了全
国性的严重公害问题，污染事故频
发，抗议行动不断。日本采取了一系
列防治公害行动，其中有几个重要做
法具有借鉴意义。

1、修订法律，删除“与经济发展
相协调”条款，以“保护人体健康”为
目标

1970 年是日本污染防治的重大
转折点，这一年召开了临时国会，被
称为“公害国会”，对 1967年制定的
《公害对策法》进行了修订，删除了防
治公害应“与经济发展相协调”这一
强调经济发展、保护企业利益的条
款，将法律目标明确为“保护人体健
康”，这被认为是日本防治公害过程
的重大转折点，重视防治公害成为了
非常明确的政治姿态。同时，公害国
会还集中审议并通过了有关公害问
题的 14部法案。

在日本防治公害过程中，公众的
强烈要求和新闻媒体的呼吁也起到
了重要作用。很多人认为公害国会
取得的良好结果是反对公害的市民
运动和社会舆论相结合的结果。另
外，由于防止公害的声音越来越多，

国家标准已不能满足地方需求，需要
制定更严格的法规，所以出现了地方
政府防治公害政策比国家政策更严
厉的情况。

2、法院的判例对防治公害起到
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从上世纪 60 年代后半期开始提

起的一系列公害诉讼，到 70 年代初
期原告方纷纷胜诉。一些重要的判
例对推动大气污染防治有重要意义。
这些公害诉讼的判决过程中逐步确
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法律原则。比
如，1972 年四日市的公害判决有很
重要的影响，确立了重要的法律原
则，包括：根据“关联共同性”的原则，
作为被告的连带企业群体被判具有
“共同违法行为”；预测污染物对居民
健康的危害被视为企业必须高度重
视和履行的义务，如果忽视这些义务
就等同于过失行为，就会被法庭判定
进行损害赔偿。

3、建立了对公害受害者进行救
济和补偿的制度

1969年，日本制定了《关于救济
公害健康受害者的特别措施法》，规
定对大气污染引起的呼吸道疾病进
行部分补偿，相关费用由中央、地方
政府和污染企业按比例负担。1973
年日本又制定了相关法律，进一步规
定了污染造成人体健康损害要进行
的补偿等。

（二）韩国：以基本法为依据，探
索区域环境质量改善路径

韩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
了经济高速发展，也曾面临严重的环
境污染问题，经过多年环境治理，环
境质量有了极大改善。

1、设立大气环境管理基本法
韩国自上世纪 60 年代制定《污

染防治法》开始打下了环境保护的基
础，进入 70 年代，随着环境问题呈
现复杂和多样化的特点，仅靠原有
的法律难以应对新的问题，在 1990
年 8月制定并实施了目前的大气环
境管理基本法———《大气环境保护
法》。目前一氧化碳、氨、氮氧化物、
硫氧化物等 61 种物质被定为大气
污染物质。

2、探索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改善
对策

韩国环境部为了在未来十年内
将首都区域的大气环境改善至发达
国家水平，颁布了《关于首都区域大
气环境改善特别法》，自 2005年 1月
起正式实施。在这一法案下，首尔地
区开展了一系列大气污染治理行动。
比如，汽车尾气治理方面，为现有汽
车安装减排装置，提升油品质量，淘
汰超标汽车等；加强了对建设工地的
管理，对大型建设工地强制规定排放
量不能超过某一总量。同时，在首都
地区率先减少化石能源使用，鼓励使

2014 年 3 月上 57



中国经贸导刊资源环境

用清洁能源。这一政策取得良好效
果。自 2005 年以来，首都地区的
PM2.5减少了 44%，其他污染物也降
低了 40%以上。从 2015年开始，韩国
将采取第二轮首都区域大气环境改
善政策。

3、温室气体能源目标管理制度
取得良好效果

韩国同中国一样，也面临着控制
快速增长的电力消费难题。近年来，
韩国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强力
推行节能工作，其中效果最好的是温
室气体能源目标管理。2010 年实施
的《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明确了全
国温室气体排放预测值减少 30%的
目标，为此制定了《温室气体能源目
标管理制》，并采取各项措施来实现
这一减排目标。目标管理制将高耗
能企业或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的企业
作为被管理对象，为这些企业分别
制定温室气体减排和节能目标，由
政府履行管理职责。此外，韩国对建
筑物实行能源效率登记制度，对新
建建筑和既有建筑进行能源效率等
级认证，到 2020 年所有建筑物都将
实行这种认证制度，将进一步提高
建筑能效。

二、日本促进企业加大污染治理
投资的相关政策

环境问题最严重的上世纪 70 年
代，也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此
时日本面临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和防
治公害的两难选择。日本政府和企
业界不断加大防治公害设备投资和
技术研发投入，再加上为应对石油危
机所采取的节能努力，共同形成了日
本先进环保技术的基础。日本政府
的多项政策，在促进企业界提高环境
意识，加大防治公害力度方面，起到
了关键作用。

一是公害防治管理者制度。日本
要求每个企业都要配备专门的公害
防治管理人员，在高层里有一个防

治公害的总负责人，在总负责人下
面有一个主任管理人员，负责企业
的污染物排放情况，检查相关设备
运行状况，一旦发生公害问题，要和
当地政府及居民保持沟通，妥善解
决问题。

二是保证防治公害设备高效运

行。在公害国会之后，企业在防治公
害设备投资方面有了明显增长，企
业环保设备都达到了很先进的水
平，同时日本十分重视这些设备的
使用和维护。数据显示，日本企业的
很多环保设备运行了 40 多年，仍然
和最开始投入运行时的效率几乎没
有差别，这与良好的使用和维护是
分不开的。

三是企业环境报告制度。根据日
本《关于通过促进提供环境信息等促
进特定企（事）业者等开展环保型事
业活动的法律》，所有企事业单位必
须发布年度环境报告。环境报告作
为企业年度环境信息公开的载体，有
效促进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三、日韩交通领域应对大气污染
的措施
（一）日本：智能化交通系统

为有效缓解拥堵问题，除了完善
道路建设，提高车辆性能，进行交通
方面的培训外，收集分析交通信息
也是非常重要的手段，这要依靠智
能化交通系统（ITS）来实现。ITS是
指使用信息技术，把人、道路和车辆
视为一个有机体，来解决拥堵、事故
和交通环境问题。这个系统还致力
提高运输效率和移动的安全性、舒
适性。

日本从 1996 年开始 ITS 的工
作，首先是信号灯的控制。通过对路
口经过的车辆数量进行监测，来切换
信号灯，提高交通效率。为了建立综
合的交通管理系统，在路上设置车辆
感知装置，安装摄像头，通过传感器
收集相关信息，进行预测性的控制。

被嵌入在车上的导航系统，可以向司
机提供拥堵信息以及交通管控信息，
还可以利用电话网络与司机进行实
时沟通，缓解交通压力。ITS还在交
通拥堵时段通过系统分析，发现某一
路段发生较严重拥堵后，马上降低可
替代的另一路段的通行费用，鼓励司
机选择可替代路线，以减缓拥堵路段
的压力。未来 ITS可以让司机在选择
目的地时有更多选择，会根据前往的
目的地，提供相应的拥堵信息以及线
路上可能产生的费用，提供绕行线路
选择。
（二）韩国：减少汽车尾气排放

韩国以举办 1988年首尔奥运会
为契机，实现了三元催化装置的义务
安装和燃料无烟化，由此推动了车
辆生产与燃料标准先进化政策的制
定，并引进了车辆运行管理制度。实
施至今的汽车污染管理政策极大地
推动了车辆生产的低污染、汽车燃
油品质的改善和天然气汽车的普
及。

近年来，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减少汽车尾气排放，韩国提高汽
车尾气排放标准。2010 年，首尔及周
边地区的一些污染排放较严重的车，
比如重型卡车等，都安装了过滤装
置，通过这种措施，硫化物排放减少
了 30%左右。2014年将实行与欧洲
相同的排放标准，2015 年起将对轿
车规定温室气体排放限制。

韩国从 2005年开始开发电动汽
车，并为这项技术的普及做了很多工
作。韩国国内的汽车制造厂商，把大
部分力量放在电动汽车开发上，韩
国环境部正在为 100万台电动车的
推广做努力，以实现电动汽车的普
及。■

（陈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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